
業別:保險業-產物保險公司　　收件方式:不區分 統計區間:2023/1/1~2023/3/31

爭議對象
申請評議

件數

簽單契約

總件(人)數(註1)

申請評議比率

(萬分比)(註2)

比利時商裕利安宜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28 0.00000000

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 1,568,100 0.07652573

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6 2,164,405 0.16632747

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60 14,163,598 0.39537976

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02 1,467,253 4.10290522

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2 2,123,903 0.15066601

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8 1,463,416 0.19133315

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 1,103,843 0.12682963

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2,541,020 0.00787086

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52 2,241,561 0.23198120

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 6,879,985 0.01889539

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 1,694,975 0.07669730

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25 11,048,724 0.11313524

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9 1,927,995 0.77282358

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86 682,476 1.26011757

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41,454 0.00000000

法商科法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48 0.00000000

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9 404,713 0.22237981

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21,096 0.00000000

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0 1,914 0.00000000

總計 1,733 51,540,507 0.33624039

3.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1,325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150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

   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評議決定金額6,616,582元。

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
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

註：

1.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：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，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簽單總件數、個人保險有效契約

   總件數及團體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。

2.申請評議比率=[申請評議件數/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]*10000。


